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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计征的房产税计税原值确认技巧

【摘要】本文主要从执行《小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的三类企业核算房屋价值是否含有土

地价值的角度出发，通过实证案例论述从价计征房产税的计税原值确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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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执行《小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和《会

计准则》的企业对房屋原值计量的会计方法是不同的，由此导

致从价计征房产税的计税原值确认差异，从而产生企业缴纳

房产税的差异。针对这种差异在税法上应该如何处理呢？《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城镇土地使用

税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121号）规定：“对按照房产原

值计税的房产，无论会计上如何核算，房产原值均应包含地

价，包括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开发土地发生的成本

费用等。”财税［2010］121号文件还规定：“宗地容积率（房屋

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低于 0.5的，按房产建筑面积

的 2倍计算土地面积并据此确定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自财

税［2010］121号文件下发之日起，从价计征房产税的房产计

税原值便有了独立于会计核算之外的确认标准。由于税法与

会计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因此，纳税人会计核算的房产原

值与财税［2010］121号文件规定不一致的，在申报缴纳房产

税时应当根据财税［2010］121号文件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一、执行《小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从价

计征的房产税计税原值确认方法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购入或以支付土地出让金方

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尚未开发或建造自用项目前，作为无

形资产核算，并按本制度规定的期限分期摊销。房地产开发企

业开发商品房时，应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全部转入开发

成本；企业利用土地建造自用某项目时，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

价值全部转入在建工程成本。”《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

购入的土地使用权，或以支付土地出让金方式取得的土地使

用权，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实际成本，并作为无形资产核

算；待该项土地开发时再将其账面价值转入相关在建工程。”

基于以上规定，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小企业会计制度》的

纳税人，在会计核算时已经将地价计入房产原值，但是对于土

地面积大于房屋实际占地面积的部分，会计制度并未明确要

求将这部分“空地”的价值计入房产原值。因此，执行《企业会

计制度》和《小企业会计制度》的纳税人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具

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2号）规定：“自 2009年 1月 1

日起，对依照房产原值计税的房产，不论是否记载在会计账簿

“固定资产”科目中，均应按照房屋原价计算缴纳房产税。房屋

原价应根据国家有关会计制度规定进行核算。对纳税人未按

国家会计制度规定核算并记载的，应按规定予以调整或重新

评估。”财税［2010］121号文件规定：“对按照房产原值计税的

房产，无论会计上如何核算，房产原值均应包含地价，包括为

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开发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等。”

财税［2010］121号文件下发后，执行会计制度的纳税人在申

报缴纳房产税时，应当根据会计与税法的差异，对房产计税原

值进行相应的调增或调减。

例 1：C公司是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C公司土地总

面积为 10 000平方米，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以及开发

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总额为 600万元，2010年底房屋总建筑

面积和占地面积均为 1 000平米。假设 C公司会计核算时有

两种选择：一是将房屋实际占地面积所对应的地价计入房产

原值，即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为 60万元（1 000衣10 000伊600），

其余 540万元（600原60）地价计入“无形资产”。二是将地价全

部计入房产原值，即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为 600万元。

分析：容积率越1 000衣10 000越0.1（小于 0.5）；土地单价越

600衣10 000越0.06（万元/平方米）。

根据财税［2010］121号文件的规定，计入房产计税原值

的地价越1 000伊2伊0.06越120（万元），C公司在申报缴纳房产税

时，计入房产计税原值的地价款应为 120万元。因此，C公司

会计核算时，如果将房屋实际占地面积所对应的地价计入房

产原值，即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为 60万元，其余 540万元地

价计入“无形资产”，则 C公司在申报缴纳房产税时，应当相

应调增房产计税原值 60万元。如果将地价全部计入房产原

值，即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为 600万元，则 C公司在申报缴

纳房产税时，应当相应调减房产计税原值 480万元。

例 2：D公司是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D公司土地总

面积为 10 000平方米，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以及开发

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总额为 600万元，2010年底房屋总建筑

面积为 6 000平方米，房屋总占地面积为 3 000平方米。D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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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会计核算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将房屋实际占地面积所对

应的地价计入房产原值，即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为 180万元

（3 000衣10 000伊600），其余 420万元（600原180）地价计入“无

形资产”。二是将地价全部计入房产原值，即计入房产原值的

地价为 600万元。

分析：由于容积率越6 000衣10 000越0.6>0.5，如果 D公司

会计核算时将房屋实际占地面积所对应的地价计入房产原

值，即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为 180万元，其余 420万元地价计

入“无形资产”，则根据财税［2010］121号文件的规定，D公司

在申报缴纳房产税时，180万元应计入房产计税原值。因此，D

公司在申报缴纳房产税时，不需要对房产计税原值进行调整；

如果 D公司会计核算时将地价全部计入房产原值，即计入房

产原值的地价为 600万元，D公司在申报缴纳房产税时，不需

要对房产计税原值进行调整。

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从价计征的房产税计税原

值确认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指出：“自

行开发建造厂房等建筑物，相关的土地使用权与建筑物应当

分别进行处理；外购土地及建筑物支付的价款应当在建筑物

与土地使用权之间进行分配；难以合理分配的，应当全部作为

固定资产；企业（房地产开发）取得土地用于建造对外出售的

房屋建筑物，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应当计入所建造的

房屋建筑物成本。”《企业会计准则第 38号———首次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指出：“首次执行日之前已计入在建工程

和固定资产的土地使用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

形资产》的规定应当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的，首次执行日应当

进行重分类，将归属于土地使用权的部分从原资产账面价值

中分离，作为土地使用权的认定成本，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的规定处理。”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除“房地产企业开发商品房”以及

“外购不动产支付的价款难以在建筑物与土地使用权之间进

行合理分配的”，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纳税人应当将土地使

用权单独计价（单独计入“无形资产”或者“投资性房地产”），

而不计入房产原值。原来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将地价合

并计入房产原值的，在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时，还应将归

属于土地使用权的部分从原资产账面价值中分离，并单独计

价。财税［2010］121号文件下发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纳

税人未将地价款计入房产原值的，在申报缴纳房产税时，应当

根据财税［2010］121号文件的规定相应调增房产计税原值。

例 3：E公司是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E公司土地

总面积为 10 000平方米，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以及开

发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总额为 600万元，2010年底房屋总建

筑面积和占地面积都为 1 000平米。E公司会计核算时将地

价款全部计入“无形资产”，即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为 0。

分析：容积率越1 000衣10 000越0.1（小于 0.5）；土地单价越

600衣10 000越0.06（万元/平方米）。

根据财税［2010］121号文件的规定，E公司计入房产计税

原值的地价越1 000伊2伊0.06越120（万元），E公司在申报缴纳房

产税时，计入房产计税原值的地价款应为 120万元。因此，E

公司在申报缴纳房产税时，应当相应调增房产计税原值 120

万元。

例 4：F公司是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F公司土地

总面积为 10 000平方米，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以及开

发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总额为 600万元，2010年底房屋总建

筑面积为 6 000平方米，占地面积为 1 000平方米，F公司会

计核算时将地价款全部列入“无形资产”，即计入房产原值的

地价为 0。

分析：容积率=6 000衣10 000=0.6（大于 0.5），根据财税

［2010］121号文件的规定，F公司在申报缴纳房产税时，地价

款 600万元应计入房产计税原值。因此，F公司在申报缴纳房

产税时，应当相应调增房产计税原值 600万元。

三、应并入房产原值的土地价值的计算

1. 应并入房产原值计算缴纳房产税的土地价值，其包括

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开发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等，

包含为取得该地所有的付出，如耕地占用税、契税等。不能以

摊销后的土地剩余价值计税。

2. 宗地容积率高于或等于 0.5的，应将全部土地价值并

入房产原值计算缴纳房产税；宗地容积率低于 0.5的，应将全

部土地价值按照房产建筑面积的 2倍计算土地面积并据此确

定房产原值计算缴纳房产税。

四、宗地容积率和建筑面积的界定

1. 容积率是衡量建设用地使用强度的一项重要指标，是

指在城市规划区的某一宗地内，房屋的地上总建筑面积与宗

地面积的比值，分为实际容积率和规划容积率两种。通常所说

的容积率是指规划容积率，即等于地上总建筑面积衣规划用

地面积，也即宗地内规划允许地上总建筑面积与宗地面积的

比值。税收实践中的容积率是指实际容积率。

2. 容积率表达的是具体“宗地”内单位土地面积上允许

的建筑容量。宗地是地籍管理的基本单元，是地球表面一块有

确定边界、有确定权属的土地，其面积不包括公用的道路、公

共绿地、大型市政及公共设施用地等。容积率只有在指“宗地”

容积率的情况下，才能反映土地的具体利用强度，宗地间才具

有可比性。

3. 纳税人如果受让多宗地块且分别领取国有土地使用

证的，依照上述文件规定则视为多宗地，应分别计算各地块的

宗地容积率。容积率的计算需要地上建筑物的总建筑面积的

数据，而地上建筑物并不专指房产，既不等于各房产的建筑面

积之和，也不等于各房产的基底面积。

4. 建筑面积是指建筑物各层水平平面面积的总和，其计

算范围必须按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执行，包含永

久性顶盖无围护结构的站台、加油站、收费站等，但独立的烟

囱、烟道、地沟、油罐等不计算建筑面积。由此，加油站的加油

罩棚虽不征收房产税，但需要计算其容积率，从而可能影响到

房产税的计征。另外，建筑物净高低于 1.2米的建筑物不计算

总建筑面积；在 1.2米至 2.2米之间的建筑物按 1/2计算总建

筑面积；超过 8米的单层建筑物，按 2倍的计算单层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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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总建筑面积。

例 5：某加油站 2005 年受让国有土地 200 000 元（面积

1 000平方米），2008年外包其他单位承建平房 300 000元（建

筑面积 400平方米），加油棚 80 000元（层高 7.8米，建筑面积

120平方米）；2009年受让国有土地 500 000元（面积2 000平

方米），未建造房屋。2011年应申报缴纳房产税多少？

分析：淤计算容积率。宗地一容积率=（400+120）衣1 000=

0.52；宗地二容积率=0。于计算应并入计税原值的土地价值。

宗地一为 200 000元，宗地二为 0。盂计算房产税。（300 000+

200 000）伊（1-30%）伊1.2%=4 200（元）。

例 6：某公司 2005年受让国有土地 200 000元（面积 1 000

平方米），2008年外包其他单位承建平房 300 000元（年底已

完工，建筑面积 400平方米）；2009年受让国有土地 500 000

元（面积 2000平方米），2009年外包其他单位承建厂房 800000

元（年底已完工，层高 8.5米，单层建筑面积 700平方米）。该

公司 2011年应申报缴纳房产税多少？

分析：淤计算容积率。宗地一容积率=400衣1 000=0.4；宗

地二容积率=700伊2衣2 000=0.7。于计算应并入的土地价值。

宗地一=400伊2伊（200 000衣1 000）=160 000（元）；宗地二=

500 000（元）。盂计算房产税。［（300 000+800 000）+160 000+

500 000］伊（1-30%）伊1.2%=14 784（元）。

五、应注意的问题

1. 纳税人发生的房产评估增值部分是否应当缴纳房产

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纳税人，因初始确认“投资性房地

产”或者“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发生变化而调整房产账面

原价的，是否应当同时调整房产税计税原值？

关于纳税人发生的房产评估增值部分是否应当缴纳房产

税的问题，财税［2008］152号文件规定：“房屋原价应根据国

家有关会计制度规定进行核算。”但有的地方有专门的规定，

例如，《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地方税有关业务问题的通知》

（苏地税发［1999］087号）规定：“企业改组改制过程中，对资

产进行重新评估并调整房产原值的，不论是否按新调整的房

产原值提取折旧，均应按调整后的房产原值计征房产税。”因

此，纳税人发生房产评估增值（或减值）以及初始确认“投资性

房地产”或者持有“投资性房地产”期间公允价值发生变化，并

按国家有关会计制度规定调增（或调减）房产原值的，应按调

整后的房产原值计征房产税。同时，根据国家有关会计制度的

规定，纳税人除发生资产重组以及确认投资性房地产等少数

情形外，房产的会计核算应当遵循历史成本原则，纳税人不得

因房产增值（或减值）而随意调增（或调减）房产原值。

2. 财税［2010］121号文件规定：“对按照房产原值计税的

房产，无论会计上如何核算，房产原值均应包含地价，包括为

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开发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等。”

对于“地价”应当如何把握？是否应当考虑土地评估增值和摊

销等因素？纳税人支付的土地租金是否构成地价？

财税［2010］121号文件规定的“地价”应为纳税人根据房

屋的实际占地面积与整个宗地面积的比例实际支付的地价，

包括纳税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实际支付的价款以及开发土地实

际支出的成本费用进行分配的土地价款。纳税人会计核算时

将土地评估增值计入“无形资产”或“投资性房地产”等（土地

价值单独核算）而未计入房价的，在确定房产计税原值时，不

需要将土地评估增值部分加计入地价。纳税人会计核算时对

地价进行摊销的，在确定房产计税原值时，摊销额也不得从地

价中扣减。纳税人通过划拨等方式取得土地未支付地价的，计

入房产计税原值的地价应为 0。

3. 财税［2010］121号文件下发以前，纳税人在会计核算

时未将地价计入房产原值，并且申报缴纳房产税时未将地价

计入房产计税原值的，是否应当补征 2010年度以前的房产税？

财税［2008］152号文件规定：“房屋原价应根据国家有关

会计制度规定进行核算。对纳税人未按国家会计制度规定核

算并记载的，应按规定予以调整或重新评估。”根据会计制

度的规定，纳税人在会计核算时应当将地价计入房产原值。因

此，在财税［2010］121号文件下发以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

纳税人在申报缴纳房产税时，未将地价计入房产计税原值造

成少缴房产税的行为属于偷税行为，应按规定补征税款、加

收滞纳金并处以罚款。需要说明的是，在财税［2010］121号文

件下发以前，纳税人在申报缴纳房产税时，可只将房产实际

占用土地所对应的地价计入房产计税原值，房产未占用的土

地所对应的地价，可不计入房产计税原值。但是，纳税人在会

计核算时已经将全部地价计入房产原值，或者计入房产原值

的地价超过房产实际占用土地所对应的地价的，在 2010年底

以前，应当以会计核算的房产原值作为房产税计税依据。2011

年以后，容积率在 0.5以下且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超过财税

［2010］121 号文件规定标准的纳税人，在申报缴纳房产税

时，可按照财税［2010］121号文件的规定相应调减房产计税

原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纳税人可将土地使用权单

独计价，而不计入房产原值。因此，在财税［2010］121号文件

下发以前，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纳税人在申报缴纳房产税

时未将地价计入房产计税原值的，不必补征房产税。

4. 土地价值并入房产原值缴纳房产税后，城镇土地使用

税仍应当按照实际占用土地面积计算缴纳。

5. 非应税建筑物所占土地的价值应扣除。按照现行房产

税有关政策，独立于房屋之外的建筑物，如游泳池、烟囱、水塔

等，不属于房产，不是房产税的征税对象，其所占用土地的价

值也不应该计入应税房产的原值征收房产税。因此，在计算应

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时，可将游泳池、烟囱、水塔、公用的道

路、公共绿地、大型市政及公共设施用地等非房产税征税对象

的建筑物所占的土地价值进行扣除。

6. 土地价值应在不同房产中进行分摊。如果一宗土地上

既有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房产，又有在建或规划建设的房产，

在将土地价值计入房产原值征收房产税时，该宗土地的地价

应按照建成和在建（包括待建）房产的建筑面积比例进行分

摊。其中：建成房产所分摊的土地价值应计入房产原值征收房

产税；在建和待建房产分摊的土地价值，待房产建成后再计入

房产原值征收房产税。茵


